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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918         证券简称:新集能源        编号:2018-023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十九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八届十九次董事会会议

通知于 2018年 8月 3日以书面送达、传真形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

于 2018年 8月 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与会董事对本次

会议议案认真审议并以书面表决方式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8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将杨村煤矿列入化解产能矿井的议案。 

根据国务院《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

（国发[2016]7号）文件精神，结合杨村煤矿地质条件复杂、现有煤

炭开采技术下开采成本高等因素，为积极做好化解过剩产能工作，

经公司董事会战略发展委员会审核，将公司所属杨村煤矿作为化解

产能矿井列入中央企业 2018年化解过剩产能目标任务，化解产能 500

万吨。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拟将杨村煤矿列入化解产能矿井的公告》。 

本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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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开展杨村煤矿地下气化开采科技项目前期准

备工作的议案 

为充分利用杨村煤矿现有煤炭资源、土地资源及井筒等相关资

产，提高资源利用率，实现煤炭的清洁开发利用，公司意向开展杨

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开采科技项目，并进行项目可行性前期准备及

研究工作。 

杨村煤矿地下煤炭气化项目设计方案采用有井式煤炭地下气化

工艺开采杨村矿煤炭资源，将现有井筒构建井底车场及采区巷道，

形成气化工作面。气化过程采用“分离控制注气点后退 -水雾化地

下气化”技术，所产粗煤气经钻孔和管道输送至地面化工厂，通过

净化系统，除去煤气中杂质，产生精煤气，通过化工合成生产液化

天然气或其他煤基化工产品。 

该气化技术来源于中国矿业大学。为控制项目风险，稳妥推进，

杨村煤矿地下气化开采研究示范项目拟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先进

行先导性试验，按照国家重点科技示范项目向政府相关部门进行立

项申报，待技术成熟后再进行二期工业化示范应用。 

该项目目前处于前期意向筹备阶段，项目规模、投资额度、技

术方案等尚未确定，公司将根据该项目前期准备进展情况履行决策

和信息披露程序。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增加公司 2018 年度融资额度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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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公司八届十六次董事会审议并提交公司 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

批准，公司 2018年度通过银行信贷、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融

入额度不超过 150 亿元资金，其中公司本部不超过 105 亿元。 

根据 2018年资金计划和融资需求，预计公司本部全年融资额度

将超过 105 亿元融资额度。为保障公司资金有序接替，经审议，同

意公司拟通过银行信贷、发行债券、融资租赁等方式增加 20亿元融

资额度，即 2018年公司融资额度不超过 170亿元，其中公司本部不

超过 125亿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五、审议通过提名公司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经审议，同意公司

股东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提名殷海先生为公司董事候选人，

同意公司董事会提名王作棠先生为独立董事候选人（殷海、王作棠

先生简历附后）。 

本议案经公司提名委员会审议提名，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按照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中央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和公司安全

生产需要实际等，拟修改《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内容，增加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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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范围，并对相关表述进行修改，具体修改内容如下： 

1、原 10 条 根据《公司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公司

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党务

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党组织在公司中发挥领导核心

和政治核心作用。 

修改为：  

第 10 条 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

织，党委发挥领导作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依照规定讨论

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公司要建立党的工作机构，配备足够数量的

党务工作人员，保障党组织的工作经费。 

2、原第 12 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总工程师。 

修改为： 

第 12 条 本章程所称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总经理、副总经

理、董事会秘书、总会计师、总工程师、安全监察局局长等。 

3、原第 168 条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

职。有关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辞职的具体程序和办法由总经理和副总

经理与公司之间的劳务合同规定。 

修改为： 

第 168 条 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可以在任期届满以

前提出辞职。有关总经理和副总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辞职的具体程

序和办法由其与公司之间的劳动合同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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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章程第 12 条、第 131 条和第 161 条中财务负责人统一修

改为总会计师。 

具体内容请见公司《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七、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决定于 9月 6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请见《关于召开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通知》。 

同意 8票，弃权 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八年八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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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煤新集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选人简历 

 

殷海（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男，1973 年出生，中国国籍，在职

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曾任煤炭工业邯郸设计研究院财务部副

主任、主任，煤炭工业邯郸设计研究院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

中煤邯郸设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副总会计师兼财务部主任、总会计

师。现任中国中煤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企业管理部副总经理。殷海先

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部

门的处罚和惩戒。 

 

王作棠（独立董事候选人），男， 1958年出生，中国国籍，博

士学历，采矿工程专业。中国矿业大学教授、博导，煤炭资源与安

全开采国家重点实验室煤炭地下气化研究所所长。从事采矿工程的

采煤方法与岩层控制的科研和教学工作，专注于煤炭地下气化的化

学采煤方法理论研究与技术开发。先后主持承担国家教育部、科技

部、能源局等省部级重点研究项目４项，研究成果获得多项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获国家专利 4项。王作棠先生持有本公司股票 0股，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其他部门的处罚和惩戒。 

 


